长治市财政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告

一、相关当事人
当事人：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住  所：潞州区府后西街355号
2、 基本情况
我局在对长治市地质博物馆劳务派遣购买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：1404992024CCS00628）监督检查中，发现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存在先实施后采购的情形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（一）项“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”规定的情形。
3、 处罚结果
[bookmark: _GoBack] 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我局对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给予警告。
责令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收到决定书后十五日内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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